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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05學年度各直轄市、縣(市)就學區及共同就學區劃定範圍(0077338A00_ATTCH2.

docx)

主旨：核定10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就學區（包括共同就學區）

如附件，請貴府於104年7月20日前公告之，並據以推動入

學相關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5條規定及本部104

年7月1日召開之「高級中等學校入學審議小組─審議105

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就學區會議」決議辦理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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